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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

综合地价的通知 

陕政发〔2020〕12 号 

 

各市、县、区人民政府，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征地服务与管理，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

合法权益，促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》有关规定，省政府组织开展了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

价制定工作。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将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

数据成果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扎实推进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实施工作 

各市、县、区政府要精心组织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确保区

片综合地价及时公布。区片综合地价由征收农民集体农用地的土

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部分组成，不包括地上附着物、青苗等

补偿费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。本次公布范围为西安市新城

区、碑林区以外全省 105 个县（市、区）所有农用地、未利用地

区片综合地价平均值和最低值以及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

比例。省政府委托各市（区）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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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制定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补偿标准，并报省自

然资源厅备案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应当在省政府公布标准后及

时公布本行政区域的具体区片综合地价，包括区片编号、区片价

格、区片范围以及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比例等。 

二、认真做好新旧征地补偿标准衔接工作 

征地补偿工作政策性强，事关被征地农民切身利益，关系全

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务必高度重视，

扎实做好区片综合地价实施和管理工作。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及时

更新查询系统，做好政策解读和信息公开。要针对实施后可能出

现的问题，做好工作预案，防止引发矛盾，确保区片综合地价的

平稳过渡。 

三、全面加强对实施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监督 

各地、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、密切配合，加强

对实施工作的监督检查，防止弄虚作假和侵害被征地农民合法权

益的问题发生，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。省自然资源厅

要加强对各地区实施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指导，对报批的建设用

地严格把关，遇有重大情况和问题及时向省政府报告。 

本次公布的区片综合地价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执行。《陕西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及区片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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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地价的通知》（陕政办发〔2018〕60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附件：陕西省 105 个县（市、区）征收农用地和未利用地

区片综合地价平均值、最低值及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比例

表 

 

 

 

陕西省人民政府         

2020年 12月 31 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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